附件2

临夏州耕地保护网格化巡田工作田管员

管理办法

为有效落实耕地保护网格化巡田工作要求，激励村社田管员积极主动巡查，全面提升耕地保护水平，特制定本管理办法，各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措施，不得降低补助和奖励标准。

一、管理目标

确保耕地保护田管信息平台和掌上田管APP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并制止辖区内私搭乱建、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现象发生，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形成常态化巡田补贴及奖励考核机制。

二、管理对象

州、县、乡、村、社五级田管员。

三、管理主体

州、县（市）耕地保护网络化巡田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统筹，乡（镇）抓好具体工作落实。

四、日常补助

为调动村级田管员、社级田管员工作积极性，确保掌上田管APP正常运行，为每位村级田管员、社级田管员每年补助200元通讯流量费，由县（市）财政统筹拨付，乡（镇）负责发放。

五、日常奖励

村级田管员、社级田管员在日常巡田中对发现的疑似违法占用耕地现象，及时通过掌上田管APP上传至耕地保护田管信息平台，经县（市）级田管信息平台管理员核查属实后，每宗违法线索奖励10元，违法行为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置；对及时有效制止的，每宗违法线索奖励20元。

六、年终考核及年终奖励

年终考核采取百分制，年度考核90以上为优秀、90分至8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对村委会耕地保护网格化巡田工作年终考核为优秀等次的村奖励2000元，对村委会耕地保护网格化巡田工作年终考核为合格等次的村奖励1000元，奖金依法依规用于村级田管员和社级田管员巡田工作。具体考核评分机制如下：

（一）村党支部、村委会重视程度高，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网格化巡田工作达到“有人管、有计划、有制度”，村级田管员和社级田管员签订到位，达到“档案规范、面积准确、制度齐全、责任明确、标志无损毁”。（20分）

（二）加强村级田管员和社级田管员教育管理。每年对村级田管员和社级田管员落实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考核，有考勤表；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法规政策宣传，有固定的法规政策宣传展板或专栏。（20分）

（三）责任落实，巡查到位。村级田管员和社级田管员责任落实、履职到位，村级田管员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巡查、检查；社级田管员每周至少巡查一次，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制止、报告违法占用、破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并做好巡查记录，建立巡查台账。（20分）

（四）认真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严格监管各类非农建设项目和设施农业、光伏发电、农家院等用地，违法违规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不得超过本村年度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15%，严禁辖区内乱搭乱建、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现象发生。（20分）

（五）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本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任务，积极支持配合相关部门实施旧村庄复垦、土地开发整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落实本乡（镇）集体建设项目（含村民宅基地）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实现辖区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20分）

